
关于做好河南工程学院学生

数据信息核准和补录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

总局办公厅关于配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完善教育管理信息系

统数据信息的紧急通知》（教财厅函【2018】29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

据河南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

补录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,现将相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核准和补录对象

我校所有在籍本专科生

二、核准和补录内容

1、学生父母或监护人姓名。

2、学生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件号码。

按照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，学生可以填报父母双方信息，也可以

只填报一方信息，或放弃填报。

三、时间安排及要求

1.本次采集采用教务系统线上填报的方式进行，请每个学生认真

填写，于 2021 年 3 月 7 日 24 点前填写完成，届时网上功能将关闭，

逾期不填报视为放弃。

2.做好我校在校生监护人信息采集工作是涉及民生的大事，事关

学生及家庭的切身利益，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



要意义，合理安排，认真执行，确保按时完成学生数据信息核准和补

录工作；

3.“学生监护人信息采集”操作步骤见附件。
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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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教务系统“学生监护人信息采集”操作步骤

第 1 步：登录教务系统后，点击“学生监护人信息采集”

若登录教务系统后直接跳出第 2 步，可忽略第 1 步

第 2 步：补录监护人信息，核实无误后点击“提交”

若放弃填报，请勾选“我已了解相关政策，我自愿放弃填报”后点击提交



备注：

1. 学生和父母的姓名均以有效身份证件为准；

3.若证件类型是“1-居民身份证”，则证件号码需符合二代居民

身份证编码规则。


